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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編號:103/2024 

日期: 2024 年 9 月 12 日 

   

重要法律問題： 

- 車輛間的安全距離  

- 行車速度 

 

摘 要 

1.對於如何調節車速才能使車輛在前方無阻且可見的空間內安全

停車、與前車保持多少距離才能避免因前車突然停車或減速而發生意

外，《道路交通法》中沒有也不可能作出具體的數字式的規範，現實

中，需要駕駛者依據道路的特徵及狀況、車輛的規格及狀況、運載的

貨物、天氣情況、交通狀況及其他特殊情況而靈活調整、具體掌握。 

2.本案之交通意外涉及三部車輛： 

第一部重型電單車的駕駛員突然越過分隔對向車道的實線進行掉

頭操作，明顯違反《道路交通法》的相關規定，甚或構成危險駕駛行

為。 

對此，尾隨其後的輕型汽車的駕駛員緊急剎停，此舉是為了避免迫

在眉睫的危險，屬於《道路交通法》第 30 條第 2 款規定的例外情形，

不構成對於《道路交通法》的違反。 

相較而言，嫌犯駕駛重型巴士行駛於輕型汽車的後方，依據《道路

交通法》第 30 條第 1 款及第 21 條第 1 款的規定，應根據道路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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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的規格及狀況、運載情況、天氣及交通狀況而調節車速，使所駕

駛的車輛能夠在前方無阻且可見的空間內安全停車，同時，亦應與前

車保持足夠的距離，以避免因前車突然停車或減速而發生意外。 

3.從重型電單車在實線掉頭、跟隨其後的輕型汽車見狀緊急剎停、

隨之巴士緊急剎車但仍撞向前車輕型汽車的車尾，導致巴士上的乘客

受傷，整個過程發生於 1 至 2 秒鐘的時間之內，由此，足以證明巴士

司機當時的車速並配合與前車的距離，並不足以使巴士在前車突然停

車的情況下避免意外的發生，嫌犯的行為違反《道路交通法》第 30 條

第 1 款以及第 21 條第 1 款的規定。 

4.行駛在最前面的重型電單車的駕駛員突然越過實線掉頭的行為，

無疑對於本案交通意外的發生也有影響。但是，即便如此，仍不能排

除巴士司機作為駕駛者應有的謹慎義務，其駕駛重型巴士在輕型汽車

後方行駛，應保持適當距離，即：在前車突然停車或減速時，能夠在

不造成意外的情況下制動車輛的距離。更何況，嫌犯作為巴士司機，

負有更高的責任要求須顧及車上的乘客安全，盡可能地避免任何可對

所運送的乘客產生危險的駕駛操作。 

5.至於重型電單車的駕駛員應否負上責任及其過錯比例，非本案

審理的標的。 

 

 

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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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 103/2024 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檢察院 

日期：2024 年 9 月 12 日 

 

 

一、 案情敘述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 CR5-23-0272-PCS 號獨任庭普通刑事案中，

法院於 2023 年 12 月 6 日作出判決，裁定： 

嫌犯 A被指控以直接正犯及既遂的方式觸犯《刑法典》第 142 條

第 1 款結合第 3/2007 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 93 條第 1 款規定及處

罰的一項「過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罪名不成立，予以開釋。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71 條第 4 款規定，不對被害人 B提出的

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作出決定，並讓當事人透過獨立之民事訴訟解決該

等問題。 

* 

檢察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理由闡述載於卷宗第 193 頁

至第 196 頁背頁）。 

檢察院提出以下理據（上訴理由闡述之結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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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檢察院認為，被上訴的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條第 1

款之對適用法律的解釋錯誤之瑕疵。 

2.原審法院的邏輯為:儘管《道路交通法》第 21 條規定駕駛員行

車時，應與前車保持足夠的距離，以免因前車突然停車或減速而發生

意外，以及按同一法律第 30條之規定調節車速，但基於嫌犯 A在案發

時不會預見電單車駕駛者 C 會選擇在該時間點和地點進行掉頭操作，

其並沒有違反一般駕駛者應有之謹慎義務，不存在過失。 

3.原審法院過於著重電單車駕駛員 C 的違規操作，而忽略了前車

即輕型汽車 MS-XX-X1的部分。  

4.的確，是次事故的發生的起始是由於電單車駕駛員 C 毫無預兆

地在實線位置掉頭到對向車道，引致後車 MS-XX-X1急剎，繼而引致嫌

犯駕駛的巴士 MW-XX-X0停車不及並撞向前車車尾，但不能忽視的是，

導致嫌犯所駕駛的重型汽車 MW-XX-X0收掣不及撞上前車的直接原因，

是與前車 MS-XX-X1的急剎有關，但此為道路上常發的情況。 

5.我們認為本案討論的側重點應為面對前車駕駛者在這一具體個

案突然停車，嫌犯收掣不及撞上前車的行為導致車上乘客 B 受傷是否

違反《道路交通法》第 21 條第 1 款、第 30 條第 1 款的規定，並符合

《刑法典》第 142 條第 1款結合《道路交通法》第 93條第 1款規定及

處罰之「過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的主觀要素，簡言之，嫌犯在此處

有否違反《道路交通法》對駕駛者所要求之謹慎義務。 

6.眾所週知，在公共道路上駕駛車輛構成一種固有的危險，故駕駛

者在公共道路上行駛車輛時必須懷有時刻警惕之心，以避免對其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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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使用者造成傷害的發生。 

7.而對於駕駛集體交通工具的嫌犯，謹慎義務的要求應比一般輕

型汽車的駕駛者要高，因為其所肩付的，還有車上一眾乘客的生命安

全。 

8.立法者在《道路交通法》並沒有對「足夠距離」及「超速」加以

釐定，而是交由法律適用者在依照事故的具體情況(如事發時的天氣、

道路能見度、路面狀況、車流量、涉事車輛的機動性等等)對之作出認

定，為一不確定概念。 

9.嫌犯作為重型汽車的駕駛者，其事發時更應該按照自己的個人

狀態、其車輛規格、性能以及載客量，以適當車速之行車並與前車保

持適當距離，以應對道路上發生的特殊情況。 

10.而正正是因為嫌犯沒有盡到駕駛者之謹慎義務，以至巴士於前

方的輕型汽車 MS-XX-X1 急停之時收掣不及，繼而撞上 MS-XX-X1 的車

尾及導致巴士上的乘客 B衝前受傷。 

11.儘管留給嫌犯的反應時間僅有 1、2 秒的時間，但檢察院認為

並不應將這一道路常見的緊急狀況用以排除嫌犯的過失，反之，更能

顯示出嫌犯的過失，更能顯示出其當時的車速以及與前車的距離根本

未能使其以保障車上乘客安全的方式減速及停車。 

12.嫌犯明顯沒有根據當時道路的特徵及狀況、車輛的規格及狀況、

天氣情況、交通狀況及其他特殊情況以適當的速度行駛，亦沒有與前

車保持足夠的安全距離，以至輕型汽車 MS-XX-X1因故突然停車時，其

來不及將巴士停下，明顯違反《道路交通法》第 21 條及第 30 條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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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13.總括而言，嫌犯在本案中違反與前車保持足夠的安全距離及應

保持適當車速以應對道路上的特殊情況之義務，導致是次事故發生，

故控訴書第八條及第九條的全部內容應視為證實，繼而嫌犯應被裁定

1項《刑法典》第 142條第 1款結合《道路交通法》第 93條第 1款規

定及處罰之「過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 

14.儘管檢察院認為嫌犯在本案中有違反駕駛者應有之謹慎義務，

但同樣認為其過失的程度不高，結合其為初犯的情節，就量刑方面，

請求選擇非剝奪自由之刑罰。 

15.基於此，請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上訴理由成立，判處嫌犯 A

觸犯的 1項《刑法典》第 142條第 1 款結合《道路交通法》第 93條第

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過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罪名成立，並根據終審

法院第 130/2019號案的統一司法見解直接作出量刑。 

請中級法院一如既往作出公正的裁決! 

*** 

嫌犯 A 沒有作出答覆。 

*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並提交了

法律意見，認為應裁定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成立（詳見卷宗第 206

頁至第 209 頁）。 

* 

本院接受檢察院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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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認定的事實 

    獲證明屬實的事實:  

一、 

2023 年 3 月 9 日早上 9 時 15 分，澳門居民 C 駕駛屬其的重型電

單車 MU-XX-X2 沿友誼大馬路往海立方方向行駛。 

二、 

同一時間，澳門居民 D 駕駛屬其的輕型汽車 MS-XX-X1 緊隨重型電

單車 MU-XX-X2 其後，嫌犯 A 則駕駛屬 E 有限公司，路線 XX，編號 MW-

XX-X0 尾隨輕型汽車 MS-XX-X1。 

三、 

被害人 B 正坐在上述“E”車廂右方的關愛座位上。 

四、 

此時，C 突然越過用作分隔對向車道的實線進行掉頭操作。 

五、 

D 見狀立即剎停輕型汽車 MS-XX-X1，嫌犯收剎不及，巴士車頭撞

向輕型汽車 MS-XX-X1 車尾，引致坐在巴士上的被害人衝前，胸口及其

他身體位置撞向前方扶手及車廂受傷。 

六、 

根據被害人 B 臨床法醫學鑑定書，被害人胸壁挫傷伴胸骨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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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骨柄前上緣)，頸部及右膝挫傷，右下肢淺表損傷，共需 3 至 4

個月康復，對被害人 B 的身體的完整性造成普通傷害，相關臨床法

醫學鑑定書在此為著適當的法律效力被視為全部轉錄 (第 73 頁)。 

六-A 

於 2023 年 11 月 13 日進行的補充法醫學鑑定中，法醫維持對被

害人的臨床診斷為胸壁挫傷伴胸骨骨折 (胸骨柄前上緣)，頸部及右

膝挫傷，右下肢淺表損傷，共需 100 天康復 (由 2023 年 3 月 9 日至

2023 年 6 月 16 日); 被害人並未因是次意外存在傷殘，且其後不需持

續接受治療 (參閱卷宗第 163 頁臨床法醫學鑑定書，有關內容在此視

為完全轉錄)。 

七、 

直至同年 6 月 6 日，被害人的醫療費用為不詳。 

七-A 

被害人為治療本案受傷之處，曾於 2023 年 3 月 9 日在鏡湖醫院

急診部接受清創包紥、外固定及藥物對症治療; 期後，被害人於 2023

年 3 月 13 日在鏡湖醫院覆診。 

七-B 

被害人有家屬為 F 的工作人員; 因符合 F 對工作人員的家屬之醫

療保障，該校已為被害人全數支付涉及上點治療之醫療費用，且不會

要求被害人退回該等費用。 

八、 

嫌犯 A 在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 



103/2024  9 

九、 

(未獲證實) 

* 

   另外還證實: 

1）嫌犯聲稱具有初中一年級學歷，每月收入 16,000 澳門元，需供

養妻子。 

2）根據刑事紀錄證明書，除本案外，嫌犯沒有其他刑事紀錄。 

* 

未獲證明屬實的事實: 

控訴書第七點部分內容: 直至同年 6 月 6 日，被害人的醫療費用

為澳門幣壹萬伍仟元(MOP$15,000)。 

控訴書第八點部分內容: 嫌犯 A 在自由及自願的情況下，明知身

為職業司機，必須小心及遵守交通規則，與其他車輛保持安全車距以

使在特殊情況下能及時停車，仍不注意導致事故發生，對被害人的身

體完整性造成傷害。 

控訴書第九點: 嫌犯明知上述行為是法律所不容及受法律制裁。 

***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之問題： 

- 法律解釋錯誤 車輛間的安全距離 行車速度 

* 

上訴人檢察院認為，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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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款之對適用法律的解釋錯誤之瑕疵，原審法院過於著重最前面的重

電單車駕駛員的違規操作，而忽略了面對前車即輕型汽車 MS-XX-X1 的

突然停車，嫌犯是否盡到了駕駛者之謹慎義務。在本案中，正是嫌犯

違反了與前車保持足夠的安全距離及應保持適當車速以應對道路上的

特殊情況之義務，才導致巴士於前方的輕型汽車急停之時收掣不及，

繼而撞上前車 MS-XX-X1 的車尾並導致巴士上的乘客 B 衝前受傷，嫌

犯的行為違反《道路交通法》第 21 條第 1 款、第 30 條第 1 款的規定，

並符合《刑法典》第 142 條第 1 款結合《道路交通法》第 93 條第 1 款

規定及處罰之「過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的主觀要素，應被裁定觸犯

一項《刑法典》第 142 條第 1 款結合《道路交通法》第 93 條第 1 款規

定及處罰之「過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 

* 

本上訴須解決的問題是，嫌犯的駕駛操作是否違反了須與前車保

持安全距離的法律要求，並因此導致意外發生，從而過失地令到其車

上的乘客受傷。 

卷宗資料顯示，案發時，證人 C 駕駛 MU-XX-X2 重型電單車、證人

D 駕駛 MS-XX-X1 輕型汽車及嫌犯駕駛的 MW-XX-X0“E”依次朝同一方

向行使。證人 C 駕駛 MU-XX-X2 重型電單車突然越過用作分隔對向車

道的實線進行掉頭操作，尾隨其後的證人 D 駕駛的 MS-XX-X1 輕型汽

車立即剎停，而在 MS-XX-X1 輕型汽車後面行駛的嫌犯所駕駛的 MW-

XX-X0“E”巴士雖緊急剎車，但巴士車頭仍撞到輕型汽車 MS-XX-X1 的

車尾，過程中引致坐在巴士上的被害人衝前，胸口及其他身體位置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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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方扶手及車廂而受傷。 

《道路交通法》第 30 條（一般原則）規定： 

一、駕駛員應根據道路的特徵及狀況、車輛的規格及狀況、運載的

貨物、天氣情況、交通狀況及其他特殊情況而調節車速，使其車輛可

在前方無阻且可見的空間內安全停車，以及避開在正常情況下可預見

的任何障礙物。 

二、駕駛員如未能確定其突然減速不會對其他道路使用者，尤其不

會對後隨車輛的駕駛員構成危險，又或不會擾亂或阻塞交通，則不應

突然減速，但因迫在眉睫的危險而有此需要除外。 

三、違反本條規定者，科處罰款澳門幣 300 元。 

同法第 21 條（車輛間的安全距離）規定： 

一、駕駛員行車時，應與前車保持足夠距離，以免因前車突然停車

或減速而發生意外。 

二、駕駛員行車時，應與在同一車行道上同向或對向行駛的車輛保

持足夠的側面距離，以避免發生意外。 

三、違反本條規定者，科處罰款澳門幣 600 元。 

原審法院於被上訴判決的“事實判斷”中指出： 

除了《刑法典》的一般規定外，上述提及的《道路交通法》第 21

條規定同樣是本案中尤其應小心分析的條文。參考《澳門法律學刊》

特刊對《道路交通法》的註釋[ 《澳門法律學刊》特刊—《道路交通

法》註釋，2011 年，印務局，第 49 頁至第 51 頁。]，當中對上述條

文之註釋尤其指出，該條規定是車輛之間應保持適當的距離，以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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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外，而「適當距離是指足夠讓車輛在不會造成意外的情況下進行

任何制動操作的距離」; 由於葡國的《道路法典》與本澳的《道路交

通法》有一定相似性，相關註釋還引用了一個葡國高等法院 2004年 4

月 29 日第 04B1302 號卷宗之合議庭裁判作為參考的司法見解，該裁

判尤其認為「道路法特別規定駕駛者應能在前方預留空間停車，意在

確保駕駛車輛時與任何能見的障礙物能保持足夠的距離，以便在有需

要時停車，這並不代表要求駕駛者亦能隨時預計到障礙物突然在道路

出現或第三人的不謹慎行為……」 (該翻譯同見《道路交通法》註釋之

內容; 底線由本法庭加上)。經參考對適用於案中條文的釋義，尤其是

考慮到本案嫌犯是否存有過失的部分，本法庭認為，其實《道路交通

法》之相關規定並沒有對《刑法典》第 14條之一般規定作出不同的規

範，所採取的應該是客觀、合理的標準，即應當以一般正常駕駛者可

預見的情況作為判斷準則，而一般駕駛者在行車期間，會信賴其他駕

駛者同樣是遵守道路交通規則而行駛。 

回到本案中，經翻閱卷宗第 21頁背頁，交通意外現場資料登記表

中記錄了案發時為日間、晴天、交通密度為暢通、行車方向是單向、

路面狀況為乾爽。案發地點 (即友誼馬路往海立方方向之車行道) 為

單一車行道，與對向車行道之間為實線且部分由水馬作分隔，而且該

段道路沒有設置交通訊號燈或斑馬線，按照於該路段駕駛之經驗，除

非遇有交通阻塞或其他特殊情況，駕駛者在該路段一般是不會及不需

要停車的。嫌犯於庭審中有表示知悉左方為橋腳出口位置，該處可能

會有車輛駛出，故當時其稍有將巴士減速; 行車紀錄儀亦顯示嫌犯曾



103/2024  13 

有將原來為每小時 44 公里至 48 公里的車速減至每小時 42 公里，之

後再減至每小時 40公里。本法庭認為，嫌犯此一舉動正是考慮了案中

道路的特點而調節了車速。更何況，嫌犯表示本來已將巴士與前方的

編號 MS-XX-X1輕型汽車保持著約有 6米的距離，雖然難以量度，但巴

士行車紀錄儀亦拍攝到巴士與前方輕型汽車確是保持著一段距離 (尤

其見卷宗第 66頁截圖)，證人 D在庭審中亦表示在駕駛期間並沒有注

意到嫌犯巴士之位置，只是後來車尾被撞才知悉有巴士尾隨著他。按

照案中的客觀證據，本法庭認為嫌犯針對案中路段之情況本已是保持

著合適的車速和距離。案中情況顯然是證人 C 突如其來、毫無預兆地

在實線位置掉頭至對向車道，而引致證人 D急剎編號 MS-XX-X1汽車，

繼而引致嫌犯急剎巴士並撞向證人 D 的汽車車尾。一如上述所提及，

由證人 C 將電單車在實線掉頭、至編號 MS-XX-X1 汽車剎車、至編號

MW-XX-X0巴士撞向編號 MS-XX-X1汽車車尾均是在 1至 2秒內發生的，

證人 D 在庭審中亦指出，其當時是大力剎車的，容許其反應之時間非

常短促。如此，本法庭認為，在面對案中如此特殊之他人違規行為，

而且駕駛著重型車輛，嫌犯只有約 1至 2秒的反應時間，最終導致剎

車不及而撞及前方車輛，被害人 B撞向前方扶手及車廂而受傷。 

為此，結合案中路段於案發時之特徵及狀況、嫌犯駕駛之車輛的規

格及狀況，本法庭認為嫌犯於案發時並不會預見電單車駕駛者 C 會選

擇在此時間點和地點進行掉頭操作，嫌犯並沒有違反一般駕駛者應有

之謹慎，其於本案中不存在過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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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之意外涉及三部車輛： 

證人 C 駕駛重型電單車突然越過分隔對向車道的實線進行掉頭操

作，明顯違反《道路交通法》的相關規定，甚或構成危險駕駛行為。 

對此，尾隨其後的證人 D 將所駕駛的輕型汽車緊急剎停，此舉是

為了避免迫在眉睫的危險，屬於《道路交通法》第 30 條第 2 款規定的

例外情形，故此，證人 D 的行為並不構成對於《道路交通法》的違反。 

相較而言，嫌犯駕駛重型巴士行駛於證人 D 將所駕駛的輕型汽車

的後方，依據《道路交通法》第 30 條第 1 款及第 21 條第 1 款的規定，

應根據道路狀況、車輛的規格及狀況、運載情況、天氣及交通狀況而

調節車速，使所駕駛的車輛能夠在前方無阻且可見的空間內安全停車，

同時，亦應與前車保持足夠的距離，以避免因前車突然停車或減速而

發生意外。 

在考察本案嫌犯的行為是否存在過失時，尤其需要注意到： 

首先，對於如何調節車速才能使車輛在前方無阻且可見的空間內

安全停車、與前車保持多少距離才能避免因前車突然停車或減速而發

生意外，《道路交通法》中沒有也不可能作出具體的數字式的規範，

現實中，需要駕駛者依據道路的特徵及狀況、車輛的規格及狀況、運

載的貨物、天氣情況、交通狀況及其他特殊情況而靈活調整、具體掌

握。 

嫌犯於庭審聽證時表示，其駕駛的屬重型車輛，而該類型車輛是不

可能一下子完全剎停的；前方的私家車突然急剎，其便跟著一起緊剎，

緊剎是為出於保護乘客的安全，由於巴士不可能一下子便完全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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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撞及了前方的汽車車尾。 

顯然，嫌犯知悉其駕駛的巴士屬於重型車輛，不可能一下子剎停車

輛，而需要較一般私家車更多的時間、更長的距離。案中，雖然嫌犯

在接近路口時已將車速減至每小時 40 至 42 公里，且與前車之間保持

至少約四條白色虛線（分隔兩條車道之白色虛線）的距離，但是，當

前車急剎停車時，即使嫌犯採取了緊急剎車的措施，其車頭仍與前車

的車尾產生碰撞。由證人 C 駕駛 MU-XX-X2 重型電單車在實線掉頭、至

證人 D 所駕駛的 MS-XX-X1 輕型汽車緊急剎停、再至嫌犯所駕駛的 MW-

XX-X0 巴士撞向前車 MS-XX-X1 輕型汽車的車尾，均發生於 1 至 2 秒鐘

的時間之內，由此，足以證明嫌犯當時的車速並配合與前車的距離，

並不足以使巴士在前車突然停車的情況下避免意外的發生，嫌犯的行

為違反《道路交通法》第 30 條第 1 款以及第 21 條第 1 款的規定。 

其次，承前所述，面對證人 C 駕駛重型電單車突然越過實線掉頭，

尾隨其後的證人 D 將所駕駛的輕型汽車緊急剎停，是為了避免迫在眉

睫的危險發生，該行為屬於《道路交通法》第 30 條第 2 款規定的例外

情形，不構成對於《道路交通法》的違反，也並非所謂“第三人的不

謹慎行為”。 

證人 C 突然越過實線掉頭的行為，無疑對於本案交通意外的發生

也有影響。但是，即便如此，仍不能排除嫌犯作為駕駛者應有的謹慎

義務。嫌犯駕駛重型巴士在證人 D 所駕駛的輕型汽車後方行駛，應保

持適當距離，即：在前車突然停車或減速時，能夠在不造成意外的情

況下制動車輛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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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嫌犯作為巴士司機，負有更高的責任要求須顧及車上的乘客

安全，盡可能地避免任何可對所運送的乘客產生危險的駕駛操作。 

《道路交通法》第 21條對於行駛中之車輛間的安全距離作出規範，

其中，第 1 款針對的是與前車的距離，第 2 款針對的是與同一車行道

上同向或對向行駛之車輛的側面距離。 

本案，在前車因避免迫在眉睫的危險而剎停的情況下，嫌犯雖緊急

剎車但其駕駛的巴士車頭仍與前車車尾發生碰撞。對此，嫌犯存在過

失，正是其違反謹慎駕駛義務，未能適當控制車速並配合與前車的距

離，從而導致碰撞的發生。同時，嫌犯的過失，亦不因證人 C 的違規

駕駛行為而得以排除。 

而至於證人 C 的違規駕駛行為是否需要對受害人受傷負上刑事或

民事責任，則非本案審理的標的。 

* 

綜上，本院認為，嫌犯違反謹慎駕駛義務，未能適當控制車速並配

合與前車的距離，當前車緊急煞車時，其須強烈煞車未能安全停下並

與前車發生碰撞，直接及必然地導致其車上的乘客被害人 B 撞向前方

扶手及車廂而受傷。原審法院認定嫌犯並未違反一般駕駛者應有之謹

慎、於本案中不存在過失，構成適用法律錯誤。 

藉此，本院裁定，上訴人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原審法院適用法

律錯誤，導致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規定

的瑕疵，依法改判： 

嫌犯 A 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 142 條第 1 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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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道路交通法》第 93 條第 1 款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過失傷害身體完

整性罪」，罪名成立。 

* 

承上，本院依法作出量刑。 

根據《刑法典》第 64 條的規定，如對犯罪可選科剝奪自由的刑罰

或非剝奪自由的刑罰，則只要非剝奪自由的刑罰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

罰的目的，法院須先選科非剝奪自由的刑罰。 

量刑須根據《刑法典》第 40 條及第 65 條之規定。 

具體刑罰之確定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為之，同

時，亦須考慮犯罪行為之不法程度、實行之方式、後果之嚴重性、行

為人對被要求須負義務之違反程度、故意之嚴重程度、所表露之情感、

嫌犯之動機、嫌犯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事發前後之行為及其他已

確定之情節。 

依照上述選擇刑罰的標準，考慮到本案的犯罪事實和具體情節，尤

其嫌犯為初犯、過失的程度不高等因素，本院認為對嫌犯科處非剝奪

自由的刑罰（罰金）已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 

在確定刑罰份量方面，根據本案的具體情節，尤其考慮到本次犯罪

不法性程度普通、罪過程度普通、對被害人的身體完整性造成普通傷

害，同時考慮到嫌犯為初犯、過失程度不高，以及為着預防犯罪的需

要（包括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本院認為，針對嫌犯觸犯的一項「過

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判處一百日罰金最為適合。 

根據嫌犯的經濟及財力狀況以及其個人負擔，本院將罰金的日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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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為澳門幣 80 元，即總共為澳門幣 8,000 元罰金，若不繳納罰金或

不以勞動代替，則須服六十六日徒刑。 

同時，根據《道路交通法》第 94 條第 2 項的規定，考慮嫌犯所觸

犯的罪行的嚴重性及本案的具體情節，本院認為應科處禁止駕駛三個

月最為適合。嫌犯現為職業司機，考慮其職業需要，本院根據第 3/2007

號法律第 109 條的規定，決定允許暫緩執行禁止駕駛的處罰，為期一

年。 

* 

 關於原審判決就「依職權裁定損害賠償」問題之決定，受害人已申

請證明書用作提出獨立民事賠償，故本院在此不依職權就賠償問題作

裁定。 

*** 

四、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裁定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改判如下： 

嫌犯 A 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 142 條第 1 款結

合《道路交通法》第 93 條第 1 款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過失傷害身體完

整性罪」，罪名成立，判處一百日罰金，罰金的日額訂定為澳門幣 80

元，即總共為澳門幣 8,000 元罰金，若不繳納罰金或不以勞動代替，

則須服六十六日徒刑； 

另根據《道路交通法》第 94 條第 2 項的規定，科處禁止駕駛三

個月，暫緩一年執行。 

維持原審的其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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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豁免本上訴之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 

澳門，2024 年 9 月 12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陳廣勝（第二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第一助審法官）(本人認為應維持原判，因為巴士司機沒

有過失，即使在可以急剎停巴士，其乘

客亦會因前車所引起的被迫急剎而向前

衝而撞傷。) 

 


